
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四總隊代訓 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

考試行政警察人員類別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班報到注意事項(含停車資訊) 

一、學員完成報到手續後，即開始實施預備教育(115年 1月 21日至 2月 8日)，預備

教育期間第 1週假日(1月 24日、25日)不放假，實施懇親活動。 

二、會客時間： 

    12:00〜13:40、18:30分〜19:30，其餘時間禁止會客，但遇有緊急事故不再此限。 

    假日(放假)。 

    三、應攜帶物品： 

  (一)報到當日配戴口罩並自備 15個口罩，供個人於預備教育期間替換使用。 

(二)黑色運動鞋 1雙、黑(深藍)色襪（配合新式警察制服），本總隊實施跑步訓練，

請購買質佳之慢跑鞋為宜，受訓前請提早養成運動習慣，以免體力不堪負荷。 

(三)運動服(樣式不限，素淺色排汗效果佳為宜，請依季節自行攜帶，需含衣、褲，

可多帶一套，以利換洗，報到後每日體能訓練穿著）。 

(四)後背式書包：符合上課與各項操作訓練需求，書包樣式為後背式、黑色款式詳如

本總隊全球資訊網 http：//www.4spc.npa.gov.tw【特考班專區】內附圖。 

(五)通知書函、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健保卡、6個月內 2吋照片 5張、私章 1枚、郵局

存摺影本(A4)1張、役畢人員繳交退伍令影本、免役人員繳交免役證明影本、身

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 
四、基於教育訓練內務檢查一致性，日常盥洗用具（臉盆、毛巾、漱口杯）及寢具(棉

被、枕頭)為內務檢查項目（詳如警專網頁附圖 https://stu.tpa.edu.tw）;檢附

本總隊代訓 114年特考班學員內務生活用品明細表，表內項目 17至 22請受訓學

員自行攜帶，餘由本總隊員工消費合作社代為準備，報到後由各學員中隊福利委

員覈實收繳費用。 

五、上課時段 08：00〜12：00、14：00〜18：00，午休 12：30〜13：40，就寢 22：

00〜06：00，上課時段非經教官師同意不得使用手機，違者依校規議處。 

六、預備教育期間，不得攜帶電腦來校，正式上課後，另行規定。 

七、學員駐地個人置物空間有限，請勿攜帶太多個人物品。 

八、按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有關特考班學員髮制事項規定如下： 

(一)特考班第 1階段：男學員應為平頭，約 3公分長，兩側及後頸自髮根斜上剪

薄，其斜長不少於 2公分。女學員應為短髮，蓄髮長度衣領以上。  

(二)特考班第 2階段：男學員得為西裝頭，須分邊梳理。 女學員得為長髮，蓄髮

長度肩線以上。 

九、如有疑問請洽本總隊第四大隊勤務指揮中心 04-7260743轉 6402、6408。 

十、停車資訊: 

(一)報到日親友車輛請進入綠榕園停車場停放。 

(二)自行開車報到者，請事先掃描 QR Code填寫 114年特考班受訓學員停車申請表。 

(二)綠榕園停車場由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381巷進入本停車場。 

(三)地址: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381巷 1510號。(如圖示) 

(四)座標:24°04’18”N 120°33’24”E。 

https://stu.tpa.edu.tw/


 

 

(五)綠榕園(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381巷底)停車導引 QR Code: 

 

(六)114年特考班受訓學員停車申請表 QR Code: 
 


